
南昌大学实验教学人员培训管理办法 

实验教学队伍是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建设一流实验室的

基础。为了适应我校教学、科研的需要，切实加强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不断提高

实验教学人员的理论水平，实验技能和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建立一支水平高、能

力强、结构合理的实验教学队伍，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编制在实验室，从事实验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专职教师、专职技术人员，以及

长期在实验室工作的工勤人员。 

二、培训原则 

1．培训主要以在职在岗学习为主，脱产学习为辅，少部分可以安排脱产进修，

重点培养。采取在职自学、专业听课、专业证书班、专业讲座、学术交

流、校外进修等方式，培训内容必须符合现在岗位要求。鼓励实验人员

提高学历。 

2．务求通过培训使实验教学人员在职业道德、教学水平、实验技术、维修技

能、管理水平、外语与计算机应用能力等方面都有所提高，从而更好地

履行实验教学、实验室建设等各项职责。 

3．具有高级职称的实验教学人员是我校实验教学的学术带头人，应当作为培

训导师承担起本实验室人员培训的业务指导工作。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1．实验基本技能培训 

从事实验室工作二年以下的实验技术人员应首先完成基本技能培训。

在培训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本室各项实验操作环节，熟练掌握本实验室各种



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并掌握本实验室所用的一般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

及简单故障的处理方法。 

  2．实验技能提高培训 

  从事实验室工作三年以上的具有初、中级职称的实验人员应通过以下

方面的学习完成实验技能提高培训。 

（1）系统选学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有关课程，以掌握与本实验室有关的

专业技术理论知识。 

（2）学习计算机基本知识，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以开展实验数

据处理，实验过程计算机辅助教学等项工作。 

（3）学习外语课程，提高外语使用能力，能阅读本实验室仪器设备与实

验教学方面的外文资料。 

（4）通过到外校相关实验室学习、调研、参观等方式，了解在实验教学、

实验技术、技能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及实验室管理方面的有效办法，

结合本实验室实际改进实验装置、实验教学方法，提高管理水平。 

  3．职业道德学习 

所有实验人员都应认真学习有关实验室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政策法

规等，热爱实验室工作，认真履行各项岗位职责。 

四、组织考核与管理办法 

1．实验人员培训工作在分管校长领导下，由人事处归口管理。各学院分管实

验室工作的院长负责本学院各实验室人员培训的领导工作。各实验室主

任具体安排落实本实验室人员的培训计划。 

2．学院每学年应有人员培训计划，报教务处审核，人事处批准组织落实。  



3．培训结束后，应及时提供相应材料，如实验报告、培训总结、培训鉴定意

见、参观考察的文字材料(考察报告或论文)、证书、考试(考查)成绩单

或有关认定资料等。有关培训内容、成绩和结果，如实记载存入本人业

务档案，作为评先评职晋级的依据。 

五、培训人员的待遇与奖惩  

参加学历教育及培训期在半年以上岗位培训的人员的待遇与奖惩办法按学

校人事处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它：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2．本办法解释权在人事处和教务处。 

 


